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建暉（原名許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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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辯護人  陳鴻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

第759、6245、8555、10176、15384、17714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許建暉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

月。

　　理　由

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

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

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

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

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

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

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

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限制出境、出海之目的在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

順利進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

科處刑罰，故審酌是否該當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及必要

性，毋須如同本案有罪之判決採嚴格證明法則，僅須依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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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法則，使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依法即得為必要之限

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

二、經查：　

　㈠被告許建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以其涉犯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提起公訴。嗣本院

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訊問後，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

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規定，裁定自109

年10月1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0年7月27日、111

年5月3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8月21日、113年4月24

日，五度裁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各8月（金重訴卷一第479

至481頁、卷三第397至399頁、卷四第247至254頁、第339至

342頁、卷五第515至517頁）。

　㈡前開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將於114年1月2日屆滿，本院給

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審核相關卷證，認被告

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業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判處有期徒刑13年，足認犯罪嫌

疑重大。參以被告目前經本院判處之罪刑高達13年，本伴有

逃亡之高度可能性，係脫免刑責、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且

被告因類似之行為，曾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另案判

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罪，處有期徒刑10年（案列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號），嗣

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後，仍在高院審理中，更可認被告有因

另案之不利結果，為脫免刑責而逃亡海外之可能，自有相當

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審酌本案目前雖已宣判，然仍在上

訴期間而未確定，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被告在本

案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

歸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是為確保本案後續有無上訴訴

訟程序、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平衡兼

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

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繼續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制出境、出海之必要。

　㈢被告雖具狀表示其曾於半年前中風，雖有固定至醫院回診，

然臺灣醫療治療無法去除病因，親友間曾有到北京大學之醫

學院進行手術，竟能得到不錯成效，故其亦欲至大陸地區開

刀，再回臺灣復建及用藥，以改善身體健康云云。然查，被

告就上開所謂「北京大學醫學院」、「進行手術」、「欲至

大陸地區開刀」一事，非僅未能說明該特定手術之內容及療

效，更未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醫療計畫或手術證明，本院

自難以此模糊不清之醫療主張，作為是否限制被告出境、出

海時考量之因素。況臺灣素有相當醫療水準及醫療資源可近

性，被告長期以來復均在臺北馬偕紀念醫院就診、追蹤，可

見其在我國亦能獲得相當之醫療協助，縱其有額外、至特定

地區就診之醫療需求，相較其所涉犯之重罪對於國家社會之

高度危害、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亦難認有更該應優先考

量、保障之必要性。是以，被告執此主張對其無限制出境、

出海之必要云云，並不足採。

三、綜上，本案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存在，為保

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並斟

酌全案情節及審理進度各節，經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檢察官

之意見後，認有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

114年1月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由本院通知執行

機關即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執行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

2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承學

　　　　　　　　　　　　　　　　　　　法　官　趙耘寧

　　　　　　　　　　　　　　　　　　　法　官　林柔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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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辯護人  陳鴻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759、6245、8555、10176、15384、1771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許建暉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
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限制出境、出海之目的在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故審酌是否該當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及必要性，毋須如同本案有罪之判決採嚴格證明法則，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使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依法即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
二、經查：　
　㈠被告許建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以其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提起公訴。嗣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訊問後，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規定，裁定自109年10月1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0年7月27日、111年5月3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8月21日、113年4月24日，五度裁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各8月（金重訴卷一第479至481頁、卷三第397至399頁、卷四第247至254頁、第339至342頁、卷五第515至517頁）。
　㈡前開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將於114年1月2日屆滿，本院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審核相關卷證，認被告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業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判處有期徒刑13年，足認犯罪嫌疑重大。參以被告目前經本院判處之罪刑高達13年，本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係脫免刑責、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且被告因類似之行為，曾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另案判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0年（案列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號），嗣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後，仍在高院審理中，更可認被告有因另案之不利結果，為脫免刑責而逃亡海外之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審酌本案目前雖已宣判，然仍在上訴期間而未確定，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被告在本案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歸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是為確保本案後續有無上訴訴訟程序、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平衡兼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
　㈢被告雖具狀表示其曾於半年前中風，雖有固定至醫院回診，然臺灣醫療治療無法去除病因，親友間曾有到北京大學之醫學院進行手術，竟能得到不錯成效，故其亦欲至大陸地區開刀，再回臺灣復建及用藥，以改善身體健康云云。然查，被告就上開所謂「北京大學醫學院」、「進行手術」、「欲至大陸地區開刀」一事，非僅未能說明該特定手術之內容及療效，更未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醫療計畫或手術證明，本院自難以此模糊不清之醫療主張，作為是否限制被告出境、出海時考量之因素。況臺灣素有相當醫療水準及醫療資源可近性，被告長期以來復均在臺北馬偕紀念醫院就診、追蹤，可見其在我國亦能獲得相當之醫療協助，縱其有額外、至特定地區就診之醫療需求，相較其所涉犯之重罪對於國家社會之高度危害、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亦難認有更該應優先考量、保障之必要性。是以，被告執此主張對其無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云云，並不足採。
三、綜上，本案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存在，為保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並斟酌全案情節及審理進度各節，經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檢察官之意見後，認有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由本院通知執行機關即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執行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承學
　　　　　　　　　　　　　　　　　　　法　官　趙耘寧
　　　　　　　　　　　　　　　　　　　法　官　林柔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建暉（原名許思為）







義務辯護人  陳鴻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
第759、6245、8555、10176、15384、17714號），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許建暉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
月。
　　理　由
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
    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
    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
    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
    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
    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
    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
    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限制出境、出海之目的在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
    順利進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
    科處刑罰，故審酌是否該當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及必要性
    ，毋須如同本案有罪之判決採嚴格證明法則，僅須依自由證
    明法則，使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依法即得為必要之限制
    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
二、經查：　
　㈠被告許建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以其涉犯銀行法第1
    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提起公訴。嗣本院
    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訊問後，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
    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規定，裁定自109
    年10月1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0年7月27日、111
    年5月3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8月21日、113年4月24日
    ，五度裁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各8月（金重訴卷一第479至
    481頁、卷三第397至399頁、卷四第247至254頁、第339至34
    2頁、卷五第515至517頁）。
　㈡前開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將於114年1月2日屆滿，本院給予
    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審核相關卷證，認被告涉
    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業
    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判處有期徒刑13年，足認犯罪嫌疑
    重大。參以被告目前經本院判處之罪刑高達13年，本伴有逃
    亡之高度可能性，係脫免刑責、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且被
    告因類似之行為，曾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另案判決
    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
    ，處有期徒刑10年（案列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號），嗣經
    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後，仍在高院審理中，更可認被告有因另
    案之不利結果，為脫免刑責而逃亡海外之可能，自有相當理
    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審酌本案目前雖已宣判，然仍在上訴
    期間而未確定，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被告在本案
    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歸
    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是為確保本案後續有無上訴訴訟
    程序、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平衡兼顧
    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犯
    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繼續限制
    出境、出海之必要。
　㈢被告雖具狀表示其曾於半年前中風，雖有固定至醫院回診，
    然臺灣醫療治療無法去除病因，親友間曾有到北京大學之醫
    學院進行手術，竟能得到不錯成效，故其亦欲至大陸地區開
    刀，再回臺灣復建及用藥，以改善身體健康云云。然查，被
    告就上開所謂「北京大學醫學院」、「進行手術」、「欲至
    大陸地區開刀」一事，非僅未能說明該特定手術之內容及療
    效，更未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醫療計畫或手術證明，本院
    自難以此模糊不清之醫療主張，作為是否限制被告出境、出
    海時考量之因素。況臺灣素有相當醫療水準及醫療資源可近
    性，被告長期以來復均在臺北馬偕紀念醫院就診、追蹤，可
    見其在我國亦能獲得相當之醫療協助，縱其有額外、至特定
    地區就診之醫療需求，相較其所涉犯之重罪對於國家社會之
    高度危害、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亦難認有更該應優先考
    量、保障之必要性。是以，被告執此主張對其無限制出境、
    出海之必要云云，並不足採。
三、綜上，本案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存在，為保
    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並斟
    酌全案情節及審理進度各節，經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檢察官
    之意見後，認有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
    114年1月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由本院通知執行
    機關即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執行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
2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承學
　　　　　　　　　　　　　　　　　　　法　官　趙耘寧
　　　　　　　　　　　　　　　　　　　法　官　林柔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建暉（原名許思為）







義務辯護人  陳鴻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759、6245、8555、10176、15384、1771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許建暉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
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限制出境、出海之目的在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故審酌是否該當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及必要性，毋須如同本案有罪之判決採嚴格證明法則，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使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依法即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
二、經查：　
　㈠被告許建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以其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提起公訴。嗣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訊問後，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規定，裁定自109年10月1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於110年7月27日、111年5月3日、111年12月29日、112年8月21日、113年4月24日，五度裁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各8月（金重訴卷一第479至481頁、卷三第397至399頁、卷四第247至254頁、第339至342頁、卷五第515至517頁）。
　㈡前開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將於114年1月2日屆滿，本院給予被告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審核相關卷證，認被告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業經本院於113年11月29日判處有期徒刑13年，足認犯罪嫌疑重大。參以被告目前經本院判處之罪刑高達13年，本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係脫免刑責、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且被告因類似之行為，曾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另案判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0年（案列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號），嗣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後，仍在高院審理中，更可認被告有因另案之不利結果，為脫免刑責而逃亡海外之可能，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審酌本案目前雖已宣判，然仍在上訴期間而未確定，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被告在本案動態之訴訟程序進展過程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時潛逃不歸之可能性及疑慮顯然更高。是為確保本案後續有無上訴訴訟程序、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平衡兼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
　㈢被告雖具狀表示其曾於半年前中風，雖有固定至醫院回診，然臺灣醫療治療無法去除病因，親友間曾有到北京大學之醫學院進行手術，竟能得到不錯成效，故其亦欲至大陸地區開刀，再回臺灣復建及用藥，以改善身體健康云云。然查，被告就上開所謂「北京大學醫學院」、「進行手術」、「欲至大陸地區開刀」一事，非僅未能說明該特定手術之內容及療效，更未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醫療計畫或手術證明，本院自難以此模糊不清之醫療主張，作為是否限制被告出境、出海時考量之因素。況臺灣素有相當醫療水準及醫療資源可近性，被告長期以來復均在臺北馬偕紀念醫院就診、追蹤，可見其在我國亦能獲得相當之醫療協助，縱其有額外、至特定地區就診之醫療需求，相較其所涉犯之重罪對於國家社會之高度危害、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亦難認有更該應優先考量、保障之必要性。是以，被告執此主張對其無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云云，並不足採。
三、綜上，本案限制出境、出海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存在，為保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並斟酌全案情節及審理進度各節，經聽取被告及辯護人、檢察官之意見後，認有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3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由本院通知執行機關即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執行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承學
　　　　　　　　　　　　　　　　　　　法　官　趙耘寧
　　　　　　　　　　　　　　　　　　　法　官　林柔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柏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